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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2月版本 

「商校合作計劃」網站申請活動使用指引 

 

所有「商校合作計劃」的活動只供香港公營及直資學校申請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申請活動流程： 

 1. 教師使用統一登入系統 

(Common Log-On System) 

(CLO) 登入網站 

 

   

 2. 在「活動」頁面瀏覽活動  

   

A. 由教育局處理申請的活動  B. 由主辦單位處理申請的活動 

   

A3. 教師填寫網上申請表並提交  B3. 依照活動信件的申請方法報名 

   

A4. 校長使用 CLO登入網站批核申請   

   

A5. 主辦機構處理相關申請後， 

教育局以電郵通知相關教師申請結果 

  

   

A6. 活動完成後填寫網上活動評估表 

（只適用於工作體驗活動） 

 B4. 主辦機構直接聯絡相關教師  

通知申請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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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教師使用「統一登入系統」 (CLO) 登入網站 

 

 

1.1 

在主頁右上方按登入 

 

 

1.2 

選擇登入身份 

 

 

 

 

1.3  

網頁連接至「統一登入系統」(CLO)後，

輸入用戶名稱及密碼，或以「智方便」

登入只有教師、校長及非教學人員用

戶才可透過「統一登入系統」申請「商

校合作計劃」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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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 

成功登入後，頁面會顯示登入者的個

人及任教學校的資料 

2. 在「活動」頁面瀏覽活動 

 

 

2.1 

成功登入後，按活動 

如選擇事業探索活動，網頁將顯示所

有「商校合作計劃」的活動；如選擇

大灣區職涯探索之旅，則只顯示大灣

區職涯探索之旅的活動 

 

 

同時，可使用檢索工具來篩選活動 

 

 

 

2.2 

在活動頁面，教師可選擇不同類型的

事業探索活動 

事業探索活動的報名方法分為兩個

類別： 

 

A. 由教育局處理申請的活動和 

B. 由主辦機構處理申請的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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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由教育局處理申請的活動 

A3. 教師填寫網上申請表並提交 

 

 

 

A3.1 

在活動頁面，當按下由教育局處理申

請的活動時，頁面會顯示活動資料，

教師需點擊底部「申請活動」的按鈕 

一般而言，如活動沒有指定舉辦日期，

有關名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； 

如活動設有指定舉辦日期，有關名額

將於活動截止報名日期後以抽籤方式

分配。 

 

 

A3.2 

於活動申請表填寫各項資料，包括： 

 

 

 

 

 

 

(i) 負責教師的聯絡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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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擬進行活動的日期和時間 

請參閱活動詳情內的建議活動日期和

時間，按照意願順序填寫最多 3 個選

擇 

（指定日期的活動，如該活動屬工作

體驗，則不設選擇） 

 

 

 

 

(iii) 參加及帶隊人數 

 

 

 

(iv) 備註（可輸入文字，如列出對活動

的特別要求） 

 

填妥資料後，請按「提交」 

 

A3.3 

提交申請後，網頁會顯示成功提交頁

面。相關申請將轉發到以下單位作跟

進： 

(i) 校長**，及 

(ii) 教育局 

 

**當教師提交申請後，校長的電子化

服務入門網站 (e-Services)帳戶會收

到請求批核相關活動的電郵 

 

 

A3.4 

教師提交活動申請後，校長會收到通

知電郵，電郵範本如左圖（活動須待

校長批核後才算正式提交，否則教育

局不能處理有關申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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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. 校長使用 CLO登入網站批核申請 

 

A4.1 

於活動審批通知電郵內，點擊「校長

活動審批表」 

 

 

 

 

A4.2 

依照本指引的 第 1項：使用「統一登

入系統」登入網站 的指示登入「統一

登入系統」(CLO) 

 

如校長未能使用個人帳戶登入 CLO，

除致電 3698 3640 向電子化服務入門

網站 (e-services) 小組查詢外，亦可使

用 學 校 行 政 主 戶 Master School 

Administrator (MSA) 登入 CLO，並

以校長身分審批活動 

 

 

 

 

 

 

A4.3  

成功登入後，頁面會顯示校長的個人

及學校資料 

 

 

 

 

A4.4 點擊「活動審批」，進入審批頁面 

 

 

A4.5 

在校長審批頁面，請求核准一欄會以

「Y」顯示正等待校長審批的活動 

 

按「核准／駁回」進入該活動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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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.6 

進入該活動頁面後，校長可選擇核准

或駁回#  

 

如校長核准活動申請，教育局會收到

通知，並會聯絡主辦機構處理相關報

名申請 

 

如校長駁回活動申請，相關教師會收

到系統發出的電郵，通知活動申請不

獲接納，教育局亦不會處理相關報名

申請 

 
#活動一經核准或駁回，學校將不能在

系統中更改相關選擇。 

A5. 主辦機構處理相關申請後，教育局以電郵通知相關教師申請結果 

 

 

 

如該活動申請已獲主辦機構接納，教

育局將透過電郵通知相關教師。 

 

核准的確認電郵會顯示活動的聯絡資

料，教師可自行聯絡相關人員。 

 

如屬工作體驗活動，核准的確認電郵

内會同時附有 Excel 表格，教師需根

據電郵指示按時填妥相關學生資料並

傳送至 bspp@edb.gov.hk。 

 

如該活動申請不獲主辦機構接納，教

育局亦會透過電郵通知相關教師。 

A6. 活動完成後填寫網上活動評估表（只適用於由教育局處理申請的工作體驗活動） 

 

A6.1 

完成活動後，教師登入本網站（參考

本指引第 1項：使用「統一登入系

統」登入網站），點擊「我的活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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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6.2 

在我的活動頁就已完成的活動按「提

交」，進入活動評估表頁面 

 

 

 

 

 

 

A6.3 

於活動評估表填寫資料，包括： 

 

 

 

(i) 參加學生人數 

 

 

(ii) 參加學生的整體意見 

（整體意見以人數表示，例如第 1題，

有 5名學生同意，有 3名學生不同意，

則在「同意」一欄填「5」，「不同意」

一欄填「3」） 

 

 

 

(iii) 參加學生的建議及感想 

 

 

A6.4  

如該活動設有「電子證書」##，教師須

填寫學校名稱及學生名字（資料將於

電子證書顯示，中英文皆可） 

 
##不設「電子證書」的活動，則沒有此

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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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6.5 

如該活動設有電子證書，當提交電子

活動評估表後，教師將於申請活動時

提供的電郵帳戶收到學生的電子證書 

 

(i) 學校名稱（與教師在活動評估表

提供的資料相同） 

(ii) 學生名字（與教師在活動評估表

提供的資料相同） 

(iii) 活動的中文名稱 

B. 由主辦機構處理申請的活動 

 

B3. 在活動頁面，當按下由主辦機構

處理申請的活動時，頁面會顯示該活

動信件（PDF檔案），教師可依照信件

的報名方法向主辦機構報名 

 

B4. 主辦機構在收到學校的申請後會

直接聯絡相關教師，通知申請結果 

 


